南阳市林业局

2025年度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述法报告

南阳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笑非

（2026年1月26日）

2025年，本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南阳市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依法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落实。

一、履职情况

（一）健全制度体系，夯实法治基础
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及直属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林业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严格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定期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将法治建设与林业业务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同落实，推动林业法治建设正规化、规范化。
强化普法宣传，筑牢法治意识

1. 深化法治学习。按照《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和《2025年度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分专题集体学习安排意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重要内容，组织集中学习和研讨。要求各支部、各单位采取举办培训班、开展专题讨论、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2.强化普法教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围绕《宪法》《保密法》等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依托南阳林业网站、南阳林业微信公众号持续宣传，在局机关一楼大厅电子屏滚动播放；通过悬挂横幅、制作专题版面、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普法，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林业系统落地生根。

3.完成普法验收。印发“八五”普法总结验收方案，指导县（市、区）开展自查自评，通过问卷调研、实地走访形成全市林业系统“八五”普法实施报告，总结成效、查找不足。

（三）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执法效能

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制定《南阳市林业局委托实施部分行政事项工作方案》，在市级层面将60项行政处罚事项委托林业发展中心等二级单位实施，充分发挥相关单位专业人才和技术优势，为事业单位开展行政检查提供合法性支持，形成业务与执法监督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2.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一是加强案件办理。运用卫星遥感、护林员网格化管理等技术，建立“天上看、地面查”常态化监管机制。2025年各县（市、区）查处林业行政案件363起，查结343起，结案率95%，案件数量较2024年下降3%。二是推进跨部门综合检查。开展自然保护地“绿盾”行动、河南省2025年第1批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图斑专项行动等。牵头召开全市保护鸟类专项行动部署会，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清风行动2025”，查办涉鸟案件，处理违法人员，清除猎捕工具，形成高压管控态势。三是开展案卷评查。报送3个行政执法案件参加全省评查，其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牧原肉食品产业园二期项目）得分96分，位居全省前列；组织市级案卷评查，覆盖13个县（市、区），涉及多种案件类型，进一步规范办案流程。四是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在局网站公开行政许可信息，2025年累计发布“双公示”信息10条；指导各县（市、区）公示执法结果，确保执法全过程留痕可回溯。

二、2024年度述法问题整改情况

一是针对法治学习深度不足问题，制定分层学法计划，邀请法律顾问专题授课，组织执法骨干交流学习，建立学法台账并强化督查，全员线上学法考试合格率100%，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明显提升。

二是聚焦执法规范化短板，修订完善执法制度，明晰权责清单，开展案卷专项整改，纠正问题。组织案卷互评互查，健全投诉举报和社会监督机制，实现执法全程可追溯，案卷合格率达98%以上，未发生行政复议败诉案件。

三是破解普法覆盖面不广问题，开展靶向普法，打造林区普法示范点以案释法，将普法纳入年度考核建立长效机制，全民懂法守法氛围日益浓厚。
三、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领导干部“重业务轻法治”思想突出，将法治建设视为“软指标”，投入精力不足。学法制度执行流于形式，专题研讨、案例剖析占比低，自学自觉性不强，学习成果未有效转化为工作能力。

二是普法措施不够多样，法治宣传教育形式和质量还需进一步强化，法治宣传与业务工作联系不够紧密，需要在活动方式和内容上下功夫。

三是执法人员中法律专业背景占比低，对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掌握不熟练，案卷存在证据链不完整、文书不规范等问题。全链条执法监督体系未完善，跨部门协作不够紧密，执法合力不足。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深化法治思想引领。将其纳入党组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必修内容，常态化开展专题研讨，吃透核心要义。推动法治思想融入履职全流程，贯穿决策、执法、服务各环节，树牢依法办事理念。

二是创新法治宣传方式。创新普法方式，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开设专栏、制作视频，组织法律知识竞赛、法治讲座，提升干部职工和群众法律素养。

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执法等方式，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实战能力。

    四是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依法治林制度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



